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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得进入”
是一块文明警示牌
□宋广玉

近日，北京朝阳区有商家

贴出“中国人不得进入（员工

除外）”告示。有店员说贴告

示是因只做外贸生意，另一名

店员说“有些中国人实在太过

分了”，有外国顾客被中国客

户偷钱包，中国女客户试一堆

衣服，不买还恶言相向。（11
月26日《北京青年报》）

因为只做外贸生意、有些

中国顾客购物不够文明，商家

就贴出如此告示，不但有歧视

国人嫌疑，也说明商家尚不知

道以文明的方法来制止一些

顾客的不文明行为。而且，商家将有些顾客的不文明行为，上升到整个中国人层面，

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偏见或谬误。可以说，不管商家有着怎样的理由，都不该采取这

种方式拒绝中国人进店。而商家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不文明。

虽然商家的行为不妥、不文明，但其贴出的“中国人不得进入”，却是一张文明警

示牌，警示我们每个人，都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并以文明的言行维护自己乃至整

个国民以及国家的形象。道理很简单，现实中，的确有一些国人的言行不够文明，不

但让我们自己人反感，而且让一些外国人反感，损害了中国人乃至中国的整体形象。

据媒体报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到世

界很多地方求学、旅游。由于一些国人将一些不文明行为带到了国外，以至于国外的

一些地方，特别用中文设置了告示牌，如“请不要闯红灯”、“禁止吸烟”等等。

一个人也能反映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国民形象和国家形象。因此，我们应

该以“中国人不得进入”为鉴，将其当成一块文明试金石，从中警示自己时时刻刻都要

用文明的言行，展示自己乃至整个国民和国家形象，并以此来赢得他人的尊重。相反，

如果不检点自己的一些不文明行为，“中国人不得进入”这样的告示不会是最后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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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周宁县人大代表张裕明在上海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涉嫌醉驾，上海市松江公安

分局日前向福建省周宁县人大常委会发函，提请批准对涉嫌危险驾驶罪的该县人大代

表张裕明采取刑拘强制措施，却未能获得当地人大许可。（11月26日《法制晚报》）
今年8月12日凌晨，上海松江泗泾镇横塘桥村处理一起交通事故，经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检验和鉴定，张裕明的血液中乙醇浓度为1.25mg/mL，达到醉

酒状态。经过侦查，警方认定福建省周宁县人大代表张裕明涉嫌危险驾驶罪，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松江公安分局对张裕明进行刑事立案。

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对于警方的提请采取强制措施《函》，周宁县人

大常委会函复松江分局称，因票数未过常委会组成人员半数，该议案未获通过。

明明涉嫌醉驾，依法应该立案，仅因没有获得当地人大常委会过半票数的通过，

而使依法处罚落空，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甚至鼓励人大代表违法犯罪。

依法治国，任何人都没有法外特权，只要违法犯罪，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人大

代表也不能例外。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张裕明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为什么当地人大常

委会在讨论时，有人反对要对他进行刑事立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反对者本身的法

律意识淡薄，法律观念不强，利用《人大代表组织法》给违法犯罪行为当保护伞，同情、

包庇人大代表的违法犯罪行为，既是官官相护，又给自己“留后路”。

常言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难道人大代表犯法之后，就可以不受法律追究？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焦洪昌教授表示，人大常委会

应该对其不予许可的决定作出解释，说明他们依据的是哪些法律条款，否则很难有说

服力。因此，包庇醉驾行为的人大常委，必须就此作出说明。对包庇者必须依法追究

责任，而不能让人大代表“官官相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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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庇人大代表醉驾
“官官相卫”必须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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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花预算，政府信誉栽跟头
年底还剩4万亿元预算，突击花钱成了习惯性隐忧。这种顽疾，突击的不是进度

而是百姓血汗，花的不是钱而是政府信誉。如今，新预算法设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可以调控年度资金丰歉。因此，钱款拨付慢、收支不同步等都不是套取预算资金的理

由。不正之风必须刹住。@人民网

“空巢老人”：这个晚年如何安享
湖南株洲八旬空巢老人跳楼轻生，遗言“骨灰都别留”；嘉兴“空巢”夫妻双双离

世，多日后才被发现。空巢老年人口规模近年来持续上升，2013 年已突破 1 亿人大

关。很多空巢老人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状况上，都不容乐观。@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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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孩子违法”
是一种权力过界
□张枫逸

四年级以下的小学生上下学没人

接送就涉嫌违法？11月25日，《深圳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深圳市学校安全管理条例〉的决定》

递交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条例拟增加规定，“学校

应当建立小学四年级以下学生的上下

学交接制度”，“学生监护人应当做好

学生上下学的交接”。（11月26日《广
州日报》）

对于“家长不接孩子放学违法”的

规定，舆论质疑更多的是操作性。众

所周知，小学生的上下学时间与大部

分家长的工作时间并不一致，很多家

长尤其是“双职工”根本无法做到按时

接送孩子。如果立法强制要求家长做

好学生上下学的交接，势必面临法不

责众的尴尬。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一项不具有操作性的“死法”只能成为

摆设，不仅毫无价值意义，反而损害法

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是否接送孩子，完全属于公众的

私事，应由其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决

定。接送孩子体现家长的关心照顾，

不接孩子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

和处事能力，二者并不存在孰是孰非

的问题。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家长必须

接送孩子，显然属于公权干预私权。

立法立规是必要的，但法律和制度

并非万能的。动不动就将问题归结为

法律缺失，总希望用法律来解决所有问

题，一方面是患上了“立法崇拜症”，容

易造成公权力踩过界，侵害到私权领

域，同时，这种以过度约束权利换来管

理便利的做法，也难逃懒政之嫌。

“家长不接孩子违法”是在转嫁和

推卸政府责任。曾经，背着书包一蹦

一跳地放学回家，是多少代人儿时的

记忆，然而，现在马路更宽阔了，我们

的孩子却失去了独立上下学的能力，

个中缘由值得深思。究其原因，或许

就在于汽车多了容易发生车祸，坏人

多了容易出现意外。建立学生上下学

交接制度保护学生安全的初衷可嘉，

但有关部门所要做的不是强制要求家

长来接送，而是下大力气解决交通事

故和安全事故多发的社会问题。一个

责任政府，有义务给孩子提供一台安

全可靠的校车，一段放心行走的路途。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

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

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法治国是要保

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而不是利用法律来加重公民义务，豁

免政府责任。“家长不接孩子违法”引

发争议，警醒有关部门恪守权力边界，

摒弃立法崇拜。

“扬尘费”来了
扬尘会走吗？
□卞广春

广州或将开征“扬尘费”，向施工工地

征收扬尘排污费，以经济杠杆的环境管理

手段促进广州大气污染整治。25日，征收

建筑施工扬尘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

污费听证会在广州市环保局举行，到会的

14名听证代表无一人反对广州征收“扬尘

费”。（11月26日《新快报》）
理 论 上 看 ，扬 尘 占 到 细 颗 粒 物

（PM2.5）的10%，开征“扬尘费”，对抑制施

工工地扬尘排污量，会有一定意义。“扬尘

费”来了，而且来势够猛，无阻无挡——到

会的14名听证代表，其中还包括两名建筑

业代表和3名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的代

表，居然无一人表示反对。这反而令人疑

团满腹。我们不能不怀疑的是，“扬尘费”

来了，扬尘会消失吗？开征“扬尘费”，会

不会成为施工单位以缴费代替排污的理

由？扬尘费做什么用？

收“扬尘费”，目的应该是减少扬尘，

让蓝天更蓝，不是免除施工单位或建筑单

位的扬尘责任。开征“扬尘费”，市民群众

再也没有了扬尘的干扰，那这个费该收；

若收了钱，无法改善群众屡受扬尘干扰的

现状，甚至因为“扬尘费”，施工单位无所

顾忌，变本加厉，那这样的收费就不明不

白，不收也罢。

开征“扬尘费”，也应弄清楚这笔钱怎

么用。据广州市环保局测算，每年能征收

扬尘排污费 4500 万～5000 万元，VOCs 排

污费约 660 万元。征收的“扬尘费”，若是

用于防治和消灭扬尘，应该按实收取；若

是对施工工地产生扬尘的处罚，那应该合

法有据，征收主体也应定期通报。收费以

后如果没有科学的办法消除扬尘，立法只

解决收费的问题，解决不了扬尘的问题，

这样的收费就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开征“扬尘费”，也应防止加大社会公

众的负担。不论扬尘费是向建设单位收

取，还是向施工单位收取，也不论是企业

用房，还是商品住房，最终都会转嫁为社

会负担。这些费用，要么成为企业的建筑

成本，要么成为市民的购房投资。能够减

少扬尘，让市民群众感受不到扬尘的干

扰，享受到天更蓝，开征“扬尘费”还情有

可原。如果什么有益的结果都没有，或很

模糊，公众会认为是借开征“扬尘费”之

名，变相使政府或相关方面增收。

任何费用一旦征收以后，一时半会儿

想停是不现实的。开征“扬尘费”，不仅要

公开开征“扬尘费”的实质性意义，论证

“扬尘费”的收费标准，更应该把与之有关

的所有事项说清楚。这应该不会很难。

“法律打架”
别让群众“躺枪”

政策和法规打架，让群众“躺枪”，着

实让人郁闷。不论是法律还是政策，在遵

守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方面，不应有多元

标准。一些地方或部门之所以不愿在制

定法规、政策方面“上下对齐”，说穿了是

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人民日报

商场免费WiFi
可能是一个陷阱

不久前，扬州一位市民的银行卡里 6

万多元不翼而飞！警方调查发现，这与他

曾在商场接入过免费 WiFi 有关。专家演

示，如果连上骗子建在商场的免费 WiFi，

盗银行密码只要 1 秒！专家提醒：不要用

免费WiFi进网银、支付宝！@央视


